城市（农村）低保申请家庭审核意见公示
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有关政策规定，根据本人申请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组织入户调查、群众评议和集体审核，提出了审核意见，现公示如下：
拟纳入保障的申请家庭
	序号
	申请人
（户主）
	申请保障
家庭成员
	家庭人均
收入
（元/月）
	家庭救助
总金额
（元/月）
	家庭住址

	
	
	
	
	
	

	1
	何先华
	1
	100
	590
	惠风村7组

	2
	高明强
	1
	470
	260
	洋海村1组

	3
	何代阶
	1
	171
	519
	插腊村4组

	 4
	杨德昌
	2
	390.5
	579
	青杠村3组

	 5
	韩徐
	2
	300
	1100
	龙潭社区

	 6
	曾德红
	1
	300
	470
	万桥村13组

	 7
	曾梦瑶
	1
	300
	470
	万桥村13组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拟不予保障的申请家庭
	序号
	申请人
（户主）
	申请保障
家庭成员
	家庭人均
收入
（元/月）
	家庭财产及
消费支出状况
	家庭住址
	不予保障原因

	1
	叶兆术
	1
	
	
	洋海村5组
	收入超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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